
囊li爹。麟笺渺j夔一j

一一
。’

1，t， 弋 ’’ x ，～一一，⋯ ～．

一 一-／二。一。一j 一二=一，。二一-_，一=一。
j

／＼，，一◇-鼠<r．-，／1≈：戈_二，。爱。≤?≥!一二，乞≥0j、j。一



j一0,t-J皿炙牺诛黯父牺诲

天水县文物志编写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石门兴龙峰



麦积山石窟栈道



麦积石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并} 吉
目lj 百

中华民族在伟大祖国的广阔天地中生养繁息，已经有

一百多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

先创造了灿烂绚丽、举世公认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

天水县地处秦岭西北，黄河中游和长江水系上游，滚

滚渭水横贯县境，沃沃良土遍及山)11，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我县成为民族发祥地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史

前时期，或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也不论是史学家的确凿考

证，或历代文人学士的吟咏记述，都对天水赋予了极高的

评价。它既是古老传说中创立八卦太极的“羲皇故里”，

又是历代军家必争的关陇重镇。汉代飞将军李广诞生于此；

伏波将军马援曾镇守秦州。史称“贞观之治”的李世明祖

藉也是“陇西成纪" (见明·李贽《藏书》世纪篇，清乾

隆版《秦州志》。)

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文明历史，使天水县有着极

为丰富的文物遗存。县境内古文化遗址众多，麦积石窟驰

名中外，秦州1十景引人入胜。文物蔻集，仅从一九六二年

市，县分制开始，县文化馆就收藏了历史文物三千余件，

即可证明其文化遗存丰富之一斑。丰富的文化遗产，反映
I



了陇南地区从原始社会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

关系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扬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珍贵史料。更好

地发掘、保护和整理这些文物古迹，研究它的来龙去脉，

是我县有识之士的光荣任务。

一九八一年秋，天水地区文化局，传令各县编写《文

物志》。我县党政领导对此极为重视，责成各有关方面积

极组织力量，着手编写。经一年多时间，编写人员翻阅了

不少资料。为求所列资料的正确可靠，编写组同志，不辞

劳苦，跋山涉水，深入地方乡社的遗址、遗物所在地区，

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于一九八二年底，编成初稿。八四

年初又经讨论修正，其初稿重，最介绍了天水历史沿革、文化

遗址、名胜古迹、馆藏．文物等，记载时限至一九四九年八

月天水解放为止。

编写期间，曾约麦积山文管所派员参加工作，并请天

水县政协有关领导马霄石、安鸿图、刘尚儒等编写校阅，

以求史料编修更臻完备。

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其中难免

不无差错，尚请阅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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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事先要

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

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纳入规划。

第十一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

建设工程。如有特殊需要，必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

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

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二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

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在这个地带内修建新建筑和构筑物，

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须征得文

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进行选址和工程设计的时候，

因建设工程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事先会同省、自治

区、直辖市或者县、自治县、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确定保
护措施，列入设计任务书。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

或者拆除的，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该级人民政

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迁移或者拆除，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

务院决定。迁移、拆除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

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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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五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对文物的保护，有利于开展科

学研究工作，继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制定

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

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

纪念物；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j艺术、科

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
7



第五章私人收藏文物

第二十四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

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

收购业务。

第二十五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

私自卖给外国人。

第二十六条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旧物资回

收部门，应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拣选出掺杂在金

银器和废旧物资中的文物，除供银行研究所必需的历史货

币可以由银行留用外，其余移交给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移交的文物须合理作价。

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重要文物，

应当移交给文化行政管理部?、．]口

第六章文物出 境

第二十七条 文物出口和个人携带文物出境，都必须

事先向海关申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省、 自

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鉴定，并发给许可出

口凭证。文物出境必须从指定口岸运出。经鉴定不能出境

的文物；国家可以征购口

第二十八条 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

除经国务院批准运往国外展览以外，一律禁止出境。
R



(一)贪污或者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或者进行文物投机倒把活动

情节严重的；

(三)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名胜古

迹的；

(四)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珍贵文物损坏或

者流失，情节严重的。

私自挖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以盗窃论处。

将私人收藏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卖给外国人的，以盗运

珍贵文物出口论处。

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

钋罚o
7

第八章附 则

第三一手二条 圜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

施细则?擐霪务院批准施行。

文物的复制、拓印、拍摄等管理办法由国家文化行政

管理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六一年国

务院颁发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即行废止。其他有

关文物保护管理的规定，凡与本法相抵触的，以本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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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期紧迫或有自然破坏的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

墓葬急需进行抢救的，可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文化

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进行发掘工作，并同时补办批准
手续。

第二十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文物勘

探、考古发掘的，所需经费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

计划和劳动计划，或者报上级计划部J、-]解决。

第二十一条 非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特

别许可，任何外国人或者外国团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第四章 馆藏 文 物

第二十二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

对收藏的文物，必须区分文物等级，设置藏品档案，建立

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地方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分别建立本行政区域

内的馆藏文物档案；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建立国家一

级文物藏品档案。‘

第二十三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

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这些单位进行文物藏品的调拨、交

换，必须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一级文物藏品的调拨、

交换，须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f-j批准。未经批准，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调取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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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纪念建

筑物、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包括建筑物的

附属物)，在进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

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第十五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

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

为参观游览场所外，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应当根据文物

保护单位的级别，出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原公布的人

民政府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

应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

这些单位以及专设的博物馆等机构，都必须严格遵守不改

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

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9使用纪念建筑物、古建

筑的单位，应当负责建筑物的保养和维修。

第三章 考 古 发 掘

第十六条 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

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出

土的文物除根据需要交给科学研究部门研究的以外，由当

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任何单位或者个入

不得侵占。为了保证文物安全、进行科学研究和充分发挥

文物的作用，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调用本

行政区域内的出土文物；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经国务院
5



批准，可以调用全国的重要出土文物。

第十七条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文物机构、考古研

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等，为了科学研究进行考古发掘，必须

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

学院审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始得进行

发掘。

需要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考古发掘， 由国

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核后，报国务

院批准。

第十八条 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时候，建设单

位要事先会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工

程范围肉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文物的调查或者勘探

工作。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应当共同商定处理办法。

遇有重要发现， 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及时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在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发现文物．，应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遇有

重要发现，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及时报请上级文化

行政管理部f’了处理。

第十九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

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勘探工作的

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国

社会科学院审查，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确因建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国家给

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

(一)认真执行文物政策法令，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的；

(四)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至5保

护的；

(五)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上，有重要发明创造或者

其他重要贡献的；

(六)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的时候，抢救文物有功的；

(七)长期从事文物工作有显著成绩的。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在地下、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

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

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二)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私自经营文物购

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f、-]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可

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非法经营的文物；

(三)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 由212商

行政管理部门罚款，并可没收其文物和非法所得。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的，依法迫究刑事责任：



第二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七条 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

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县、自治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县、自治县、市

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

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或者直接指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国务院核

定公布。

第八条 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

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第九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另4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和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

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

置专f、-]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

理部门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门部备案。



声、社会生活的代表侄实物。

文物鉴定的标准和办法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割

定，并报国务院批准。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圊文物

一样受国家的保护。

第三条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文物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文物较多的自治州、县、 自治县、市可

以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

工作。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

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口国家指

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

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组织收藏的

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五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

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所

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q

第六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

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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